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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06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11月1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

书》[（2013）兵一民破字第1-1号], 裁定受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

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龙”）的破产清算申请。 

新疆海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14年 2月20日上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2楼召开，会议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主

持。 

截至 2014 年 2 月 15 日，共有 264 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

1,451,656,161.60 元。因申报人申报债权中涉及未进行工程决算、债权是否成

立尚需进一步查证等多种情况，破产管理人尚未出具审核意见。为保证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顺利召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做出（2013）兵一民破字第 1-8 号决定书，决定 262 家债权人在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上行使表决权而临时确定的债权额为 704,398,625.23 元。出席本次会议的

债权人共有 97 家，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有 97 家，享有的表决权金额为

610,890,666.29 元，占表决权总额（无财产担保债权）的 86.7251%，另有新疆

海龙破产管理负责人新疆崇德律师事务所、新疆瑞诚律师事务所，新疆海龙代表

和职工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债权人会议听取了新疆海龙破产管理人关于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会议表

决通过《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关于成立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

司债权人委员会的议案》、《关于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授权事项的议

案》。 

根据《关于成立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债权人委员会的议案》的具体情况，

新疆海龙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人数确定为九人，包括债权代表人八名、债务人职工

代表一名。代表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恒天海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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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十六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阿拉尔支行、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职工代表王晓花。 

根据《关于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授权事项的议案》的具体情况， 

债权人会议将以下职权授权委托给债权人委员会行使：（一）核查债权；（二）监

督管理人；（三）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成员；（四）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营

业；（五）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六）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债权人委

员会就债权人会议授权事项的决议，由债权人委员会有表决权成员的过半数通

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债权人委员会成员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

以上。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咨询网。我公司将根据法律程序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